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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锡市滨湖区慈善基金会 

关于资助社会公益慈善项目的管理办法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和本会章程以及救助工作

细则的规定，按照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弘扬中华民族

传统美德，面向社会依法开展扶贫济困类慈善活动，为推动慈

善事业发展、建设和谐社会作贡献”的宗旨以及捐赠者的意愿，

对社会组织需要本会资助的部分公益慈善项目的申报、审批和

管理进行规范运作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  一、申报条件 

  1．经相关政府管理部门核准，并登记注册且具有较高社会

公信度的滨湖区社会组织。 

  2．申报的项目要符合我会宗旨以及公益慈善项目的有关要

求。 

  3．资助的慈善项目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，有利于增强慈

善意识和动员慈善捐赠。 

  二、项目类型与资助形式 

  1．短期项目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实施，资金量少，短期内

完成的。 

  2．长期项目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已连续开展多年或项目必

须连续开展三年以上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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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．特殊项目：具有突发性，时效性或受有关政府部门委托

实施。 

  对批准资助的社会公益慈善项目，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，

采取资金救助、实物救助、服务救助等多种形式实施资助。 

  三、申报评审程序 

  1．需要本会资助的公益慈善项目，由申请单位向项目实施

地的各镇（街）慈善助困分会进行申报，并填写《无锡市滨湖

区慈善基金会公益慈善项目申请表》《无锡市滨湖区慈善基金

会公益慈善项目预算表》，由各镇（街）慈善助困分会初审后

报滨湖区慈善基金会，在接到申请表后，无锡市滨湖区慈善基

金会依据本办法规定的申报条件和年度的预决算立项，并报项

目评审小组提出评审意见。 

  2．项目评审小组根据上报的材料召开评审小组工作会议，

对项目提出评审意见。评审小组工作会议一般每年召开二次。 

  3．申报的社会公益慈善项目资金在 10 万元以下的由项目

评审小组审批，10 万元以上的项目由评审小组委托或组织专家

论证后报理事长办公会议审批。 

  4．本会定期向社会公示资助的社会公益慈善项目并接受社

会监督。 

  四、评审小组 

  由慈善基金会理事、相关职能部门人员和有关专业人士组

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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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五、项目管理 

  1．本会资助的公益慈善项目实行项目责任人负责制。获资

助的项目凭本会的资助通知书，由项目负责人与本会签订《资

助项目协议书》，明确双方权利与义务，并按程序实施项目。 

  2．在签订协议书前，项目单位欲变更项目实施计划、资金

使用明细等重要内容的，需在协议书签订前主动与本会联系，

待协商一致后方可签约。协议书签订之后，项目单位欲变更项

目实施计划、资金使用明细等重要内容的，需向本会递交事项

变更报告，待本会批准后方可按新的方案实施项目。 

  3．获资助的慈善项目须单独立帐，指定专人负责款项的管

理，严格按照《资助项目协议书》中的约定使用资助经费，超

出的部份不予追加。 

4．对所有受资助的慈善项目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由项目

评审小组对项目进行实地走访和检查，并填写《公益慈善项目

实地走访情况确认表》进行实施情况的确认。 

5．获资助的慈善项目结束后，项目负责人应向无锡市滨湖

区慈善基金会提交《无锡市滨湖区公益慈善项目结项报告》，

并向本会提供项目的图片、录像等业务资料归档。 

  6．获资助的慈善项目在实施过程以及对外宣传时，须说明

该项目由本会资助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必须维护慈善基金会的

公信度。一旦发现违法违规情况要追究项目责任人责任，并撤

消资助，追回资助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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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7．本会工作人员不得代为申请项目资助。 

  8．本会委托或组织专家进行的项目评估，应根据评估结果

提出项目调整建议。 

9．对本会资助的慈善项目须进行专项审计。 

六、本管理办法自 2019年 11月 26日起生效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